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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号：  EDB(SDS2)/PRO/CH/1(4) 
 

 
教育局通告第 15/2023 号 

 
私立学校收取其他费用的  

申请及审批机制  
 

【注：  本通告应交：  
(a)  各提供全面正规课程的私立小学、私立

中学及英基学校协会属下学校校监及校

长 — 备办；以及  
(b)  各组主管 — 备考】  

 
 
目的  
 
 教育局就提供全面正规课程的私立中、小学 (下称「私立学

校」 )制订一套申请及审批机制，以处理学校收取其他费用的事宜 (下
称「机制」 )。本通告现公布该机制及其实施详情 1。在本通告中，

「其他费用」指私立学校为筹集资金进行学校长远发展而收取的费用

(例如资本费、债券及提名权费)。  
 
 
背景  
 
2. 根据《教育规例》(第 279A 章)第 61(1)条的规定，除印在教育

局发出的《收费证明书》上的费用总额外，学校不得收取或接受未经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事先批准的任何款项或学费。  
 
3. 私立学校以自负盈亏模式营办，学校须自行筹集足够的资金营

运其教育业务。近年，私立学校以多种形式收取其他费用，以筹集资

金满足其长远发展的财务需要。在制订本机制期间，教育局先后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及 6 月 18 日致函提醒私立学校的校监及校长有关《教

                                                           
1 符合申请资格的学校包括提供全面正规课程的英基学校协会属下学校、国际学校、私立独

立学校，私立小学及私立中学，包括与它们属同一学校注册而没有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

幼稚园。如学校附设另行注册而没有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关联幼稚园，教育局会按个别情

况考虑有关申请。 
 



2 
 

育规例》第 61(1)条的规定，及引入过渡安排以审批私立学校由

2020/21 学年起收取其他费用的申请。所有过渡安排下的批核的有效

期将于 2024/25 学年完结或之前届满。  
 
 
详情  
 
范围  
 
4. 本机制旨在规管私立学校收取其他费用，例如资本费、债券及

提名权费等作为学校长远发展之用，包括大型基本工程及／或非工程

项目。  
 
重要原则  
 
5. 本机制体现四项重要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制订申请和审批程

序。学校须证明其申请符合该四项原则。相关四项重要原则如下：  
 

(a) 符合规定  

私立学校在营运其筹集资金计划作学校长远发展时，须确保符

合《教育条例》(第 279 章)、《教育规例》(第 279A 章)，以及

其他相关法例 (如适用 )的规定，例如《公司条例》 (第 622
章)、《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第 32 章) 及《证券及期

货条例》(第 571 章)。  
 

(b) 学校管治  

校董会须确保学校运作的管治良好。学校应制定长远的财务规

划，确保学校经费能满足未来的发展需要。学校收取任何其他

费用，均须经校董会讨论及通过，并在合适的情况下让家长代

表参与其中。  
 

(c) 透明度  

学校须事先就收取其他费用咨询／明确告知主要持份者 (特别

是家长 )，并提供有关其他费用的重要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费

用的种类、金额、指定目的和特点，以及收款方名称、付款方

法、赎回安排 (如适用 )、筹集所得资金的用途、付款方权益及

协议条款。此外，学校应妥善回应付款方 (特别是家长 )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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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使付款方能够作出知情的选择，例如是否让子女入读该

私立学校，以及在参与筹集资金计划之前评估所涉及的风险因

素。  
 

 
(d) 保障主要持份者权益  

学校须制订妥善完备的财务管理机制，确保所得款项用得其

所。学校亦应正式设立内部及外部监控制度，把一切收支适当

入账。学校须定期 (最少每年一次 )向持份者 (特别是家长 )报告

将所得的款项用于指定目的的使用情况及计划。  
 
实施详情  
 
6. 由本通告发出日期起，所有申请将按本机制的规定处理 2。教育

局会检视学校按申请书附表要求所提交的佐证／证明文件，以审批有

关申请。  
 

7. 实施详情和申请书附表已上载至教育局网页 (教育局网页>学生

及家长相关>学校资料>与学校有关的费用和收费>私立学校>与私立学

校有关的费用和收费>私立学校收取其他费用的申请及审批机制 )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nts/sch-info/fees-charges-
in-sch/private-sch/index.html)。教育局会不时检视有关文件。学校提

出申请前，应先浏览教育局网站，参阅文件的最新版本。  
 
8. 学校须在开始收取拟议费用前最少六个月提交申请。  然而，如

学校并非收款方，且委托关联方 (例如办学团体或学校营办者 )代为收

取其他费用，教育局或需较多时间审阅学校提交用以厘清收款方与学

校关系的文件，有关学校须于开始收取拟议费用前最少九个月提交申

请。  
 
9. 每次批核的有效期一般为六个学年。然而，如学校并非收款

方，获批核的有效期或会较短。  
 
简介会  
 

                                                           
2 包括在过渡安排的有效期内或有效期届满时申请收取新费用，以及调整／继续收取获批费

用。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nts/sch-info/fees-charges-in-sch/private-sch/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sc/student-parents/sch-info/fees-charges-in-sch/private-sc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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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育局将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二)举行简介会，详情请参

阅附件。学校如有意出席简介会，请填妥回条，并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一)或之前交回教育局。  
 
 
查询  
 
11. 国际学校及英基学校协会所属学校，请与基础建设及国际学校

组的负责人员联络。至于其他的私立学校，请与学校所属高级学校发

展主任联络。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刘颖贤代行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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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简介会   

 
私立学校收取其他费用的  

申请及审批机制  
(资本费／债券／提名权费)  

 
日期：  2023 年 8 月 29 日  (星期二) 

 
时间：  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地点：  九龙九龙塘  

沙福道 19 号  
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西座  
四楼演讲厅  
 
(九龙塘港铁站 E 出口)  
 
[不设泊车位] 
 

参加者：  每所学校不多于两名代表   
 

语言：  英语  
  
 

  



6 
 

回条  
 

简介会  
 

私立学校收取其他费用的  
申请及审批机制  

(资本费／债券／提名权费) 
 

请填妥回条，并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一)或之前以传真或电邮交

回教育局。  
 
致：  教育局学校发展及支援组(第二组) 

传真：2803 4600 

电邮：sds2@edb.gov.hk 

 
出席名单  

 
学校名称：                                                                                                        
 
1. 姓名：                                               职位：                         
 
2. 姓名：                                             职位：                       
 

联络人  
 

姓名：            职位：              
 
电话：      
 

 
校长／校监签署  *：                                                                 
 

校长／校监姓名  *：                                                                 
(* 请删去不适用者) 
 
 
日期：                                             

学校

印章 

mailto:sds2@edb.gov.hk

